
榮獲『第四屆從事兩岸文教交流績優團體獎』 

中華公共事務管理學會(以下簡稱本會)榮獲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蔡英文主委起親自頒『第四屆從

事兩岸文教交流績優團體獎』。本次所獲獎項係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為鼓勵國內民間從事兩岸文教交

流性活動的團體，特舉辦績優團體評選活動，由 153 個參選團體中，評選出 33 個優良團體，本會

是本屆南台灣唯一獲選學術類的績優團體。 

 

 本學會自 87 年成立以來的宗旨—推動台灣各地及兩岸公共事務與公共管理之學術與實務經

驗交流已於近二年來因以下列的主客觀情勢演變而有較大的進展： 

壹、塑造多元社會及促進兩岸文教交流已是台灣自去（2001 年）國慶總統宣示之當前的基本國策

及主軸之作，完全與本學會之宗旨一致。 

貳、台灣各地多所大學己陸續成立以「公共事務」為名之學院、系所、碩博士班，及研究中心，

包括台北大學、中山大學、成功大學、東海大學等。加上近來以加強民眾社區關懷意識，凝

聚多元社會共識為目的的社區大學陸續於台灣各地全面積極推動，當可奠定公民社會之良好

基礎。 

參、大陸地區則自今（2002）年起由其國務院學辦學位辦，教育部通過 24 所全國及各地最佳大學

設立公共管理碩士班（MPA）之成立，成為各校在學術專業上最重要的發展方向與重點領域。 

本會近兩年來的推動及交流工作如下： 

壹、編輯發行「公共事務評論」（Journal of Public Affairs Review）國際學術期刊及「公共事務管理」

綜合季刊於兩岸各大院校、研究機構、政府單位及民間團體。 

貳、設立學會專屬網站「全球華人公共事務管理學會」，將台灣相關學術與實務資訊全面匯整，持

續提供，以展現民主多元社會之主流價值及發展經驗等。 

參、舉辦國際及兩岸之學術研討會 

一、第十、十一、及 91 年 9 月將舉辦十二屆「環境管理與都會發展」研討會，分別邀請廈

門市朱市長及市府首長代表團、中國城市經濟學會。以往則邀請大陸各校 MPA 負責教

授及主管，以及美國、英、澳、韓等國相關領域之知名學者專家與會研討。 

二、預計 91 年 6 月辦理海洋資源開發管理研討會 

三、第一、二、三屆兩岸「公共事務與跨世紀發展」研討會，分別與大連理工大學、國家行政

學院（北京）及哈爾濱工業大學合作。 

肆、舉辦研討、座談會及兩岸學者專家互訪，包括 

一、 與北京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合作，辦理「清華大學研習班」 

二、 與西安交通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天津大學等合作 MPA 教學發

展經驗相關座談。 

三、 邀請大陸重點大學 MPA 負責教授及學者專家來台訪問交流。 

經以上之持續努力推動，本會己建立在公共事務及公共管理相關領域之兩岸溝通交流之有效管



道，並將台灣民主多元社會之民間活力與主流價值多次成功地展現介紹給大陸來訪之各地學者專

家，已奠定今後兩岸在包括都市發展、環境管理、政府效率、社區再造、財政創新等課題領域經

驗交流之堅實基礎。以上成果並獲得行政院陸委會肯定，於 2001 年獲頒「第三屆從事兩岸文教交

流績優團體獎」，為台北地區以外唯一的獲獎團體。在兩岸交流彼此了解相對較少之南部地區扮演

極重要之角色。 

 

活動介紹（評審過程說明）： 

    為鼓勵民間配合政府政策，辦理兩岸文教交流活動，促進兩岸人民相互了解，陸委會自民國

八十五年起辦理從事兩岸文教交流績優團體的評選活動，對於成效優良的團體予以表揚。 

    本次甄選對象為在台灣地區依法設立之公、私立文教團體及相關事業機構，辦理兩岸文教交

流活動，有具體事蹟者，且符合政府政策和陸委會訂頒「現階段兩岸文化交流實施原則」之政策

重點項目，並得以推薦或自薦方式參選。 

    本次總計有 112 個團體參選，依據參選團體所辦活動之性質，分為學術科技（含教育、體育）、

藝術文化（含宗教、民俗）及大眾傳播（含新聞、廣電及出版）等三類。其中學術類有 63 個、藝

文類有 37 個、大傳類有 12 個。 

    經過陸委會所聘請之學者、專家，以書面審查及會議討論方式，經初評、複評及決評三階段，

依：1、活動是否符合政策目標。 

2、活動是否達到交流預期效果。 

3、活動影響力、持續性、辦理品質及次數。 

    4、活動經費籌措及運用。 

    5、其他具體績優事實 

等為評分五大項目。本次共選出優良團體 34 名，包括學術類 19 名、藝文類 11 名、大傳類 4 名。 

    本次活動延續第三屆辦理時之規劃重點，參選方式採推薦和自薦併行方式，參選對象為在台

灣地區依法設立之公、私立文教團體及相關事業機構；獲獎者除公開頒獎表揚外，並作為本會規

劃交流案之委託對象，期使優良團體有更多機會與辦理兩岸交流活動，期以發揮示範的作用。 

    本項活動每兩年辦理一次，深獲民間肯定，對於致力於兩岸文教交流團體，具有很大之鼓勵，

並有利於引導民間配合政府政策從事兩岸文教交流活動，而對於本會與民間之聯繫工作，更產生

相當之功能。 

 

第四屆從事兩岸文教交流績優團體優良事蹟一覽表 

學術類 

中原大學 

中華民國氣象學會 

中國無線電協進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高苑技術學院 

中華公共事務管理學會 

朝陽科技大學 



財團法人東吳大學章孝慈先生學術基金會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中華民國全國教育會 

財團法人陳茂榜紀念文教基金會 

台北市教育會 

財團法人中華歐亞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中國青年大陸研究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研華文教基金會 

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青年交流協會 

中國民國智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藝文類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 

聯合報股份有限公司 

國立台南藝術學院 

高雄市文藝協會 

中華民國民族主義學會 

財團法人周凱劇場基金會 

高雄市國樂團 

國立國光劇團豫劇隊 

國立台灣戲曲專科學校 

中華戲曲與文學推廣協會 

  
大傳類 

銘傳大學傳播學院 

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 

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 

中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 

 

 

 

 

…………………………………節錄 『第四屆從事兩岸文教交流績優團體優良事蹟專刊』                               

 


